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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规范经费开支及财务报账流程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处（室），院属单位：
    现将《关于规范经费开支及财务报账流程的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关于规范经费开支及财务报账流程的规定(试行)


中共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9年7月 25 日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年7月25 日印发


关于规范经费开支及财务报账流程的规定
(试行)
为规范学院经费开支程序和账务报账流程，根据《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和其他相关财经法律法规，结合学院工作实际，特制定本规定(试行)。
第一条  经费使用审批权限
（一）预算内经费使用审批
预算内经费是指经学院党委行政集体研究决定后下达的年度财务预算所安排的各项支出。其使用审批权限如下：
3000元（含）以下经费开支由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批(二级学院需由党政主要负责人共同审批)；
3000元以上至5万元（含）的经费开支经上述由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核后(二级学院需由党政主要负责人共同审批)报分管院领导审批；
5万元以上至10万元（含）的经费开支由部门主要负责人(二级学院需由党政主要负责人共同审批)、分管院领导审核后交分管财务的院领导审批；
10万元以上至20万元（含）的经费开支经上述流程后（下同），由院长审批；
20万元以上至50万元（含）的经费开支需经院长办公会议审议同意，由院长签批；
50万元以上的经费开支需经党委会议审议同意，由院长签批。
（二）预算外经费使用审批
预算外经费支出是指未列入学院年度预算、但应上级要求和学院事业发展确需临时增加的支出。预算外经费支出由使用（责任）部门提出方案、分管院领导审查后报院长办公会或党委会研究决定，其中10万元（含）以下的项目支出由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10万以上的项目支出由党委会研究决定。财务报账按预算内经费审批权限审批。
（三）借支的审批
借支按照预算内经费审批权限审批后交财务建设处负责人复核。
第二条  经费报账流程
（一）基本流程
经办人签字—部门报账员审核票据—部门负责人审核—会计审核—财务建设处负责人复核—分管院领导审批—分管财务院领导审批—院长审批。
（二）具体流程
1.3000元（含）以下：经办人签字—部门报账员审核票据—部门负责人审批（二级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共同审批）—财务审核。
2.3000元—5万元（含）：经办人签字—部门报账员审核票据—部门负责人审核（二级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共同审批）—会计审核—财务建设处负责人审核（2万以下财务建设处副处长复核，2万以上财务建设处处长复核）—分管院领导审批。
3.5万元—10万元（含）：经办人签字—部门报账员审核票据—部门负责人审核（二级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共同审批）—会计审核—财务建设处处长复核—分管院领导审批—分管财务院领导审批。
[bookmark: Content]4.10万元以上：经办人签字—部门报账员审核票据—部门负责人审核（二级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共同审批）—会计审核—财务建设处处长复核—分管院领导审批—分管财务院领导审批—院长审批。
第三条  经费开支和报账的有关要求
1.预算年度内原则上对各项目和各部门经费不作预算调整，各部门和项目负责人应强化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下达的预算安排支出，严禁不经批准的超预算行为。
2.经费归口管理部门应严格按照学院事业发展目标合理安排经费支出和项目建设，在确保经费使用绩效的基础上兼顾公平。各部门使用归口管理的经费，均需向经费归口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然后按预算内经费审批权限履行报批程序。
3.项目经费开支必须是经批准立项、列入项目库并安排有预算的项目；5万以上的招投标项目报账时要提供合规的经济合同。
4.各部门报账员要对所有报账的经费票据进行审核，确保票据的真实合规。
5.报账时，单张票据超过3000元的，部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财务建设处负责人、分管院领导要签字确认；单张票据超5万元的，还需分管财务的院领导签字确认；单张票据超10万元的，还需院长要签字确认。
第四条  本规定由学院财务建设处负责解释。
第五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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